行政复议决定书

山政复决字〔2025〕11号

申请人：王xx
被申请人：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办事处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

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行为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行政复议请求：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采用断水等违法手段，强迫98户居民搬迁(无)，请求1，确认被申请人断水强迫搬迁行为违法。2，要求被申请人恢复水网供水，并按800元/月标准赔偿断水期间租房费用。3，立案调查郑xx等的玩忽职守及滥用职权罪。4，立案调查xx棚改中的违法用地和暴力逼迁行为。

事实和理由：申请人于2024年11月4日得知该行政行为，特申请行政复议，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：
2024年11月4日，被申请人送达《关于百间房街道xx社区王xx反映问题行政答复书》，坚持其违法行为。我依法申请行政复议。

我父母均是原焦作xx一厂职工。早于1980年代，经单位同意，我家在厂属空地自建住房。我们也有当年单位房改公示名单，我家在自建房名单上。国家房产权证制度始于1990年代后期，对于之前房屋的权益，相关法规及判例均有明确支持。

2019年初，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和未征求居民意见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、破产清算组与焦作市水务公司负责的水网改造项目，造成包括我家在内的98户居民断水至今(被申请人仍然违规收取了我们的水网改造费)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和《城市供水条例》等，明确规定行政部门和供水单位保障居民供水的责任。事实上，附近还有状况类似的房屋，没有被断水。被申请人明显是以断水手段强迫我们搬迁，图利xx公司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27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第31条，采取暴力、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，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焦作市xx厂，2000年改制为xx公司。以安置大量下岗职工为条件，焦作市政府将原生产生活区，以划拨土地和低价工业土地出让的方式，交给xx公司。xx公司后交由xx公司开发住宅项目，其中存在很多违法征地用地行为。第一，根据xx公司的购地合同，我家房屋上土地不在其范围内。xx公司无视用地规划，推倒隔墙，挖断水管，越界施工等，属于严重的违法用地行为。第二，据查，xx公司的建设项目，未经法定征收程序，未办理规划验收，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备案，未办理消防验收和人防验收，违规划拨土地抵押贷款等。第三，xx公司严重违背焦作市政府关于xx棚户区改造的立项文件(安置本厂下岗职工为主)：一方面，无预售证，在市中心设售楼部，超过半数的房产对外售出；另一方面，很多居民却因为断水被迫搬离。被申请人作为xx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及监理，时任负责人郑xx等不仅涉嫌玩忽职守罪，更是滥用职权以断水等非法手段逼迁，图利xx公司，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。

关于(2024)豫xx民初xx号诉讼。xx公司请求法院解除之前与我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。庭审中，xx公司出庭人及律师谎称我家前段时间被盗和破坏与其无关，并误导我是别人做的法官提示我需要先确认是谁所为。之后，经政府人员确认是xx公司做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六条相关规定，合同解除后，xx公司必须将我家被盗和破坏的部分恢复至协议签订前原状。本人考虑追究相关人员在法庭上的欺诈和偷盗等犯罪行为。
被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申请确认我单位断水强迫搬迁行为违法。
   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我单位“强迫98户居民搬迁”情况不存在，我单位在2019年至今未收到其他任何居民投诉强制搬迁问题；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我单位强迫断水问题，因其所居住址为焦作市xx公司厂区职工浴池后，房屋所属性质为厂区公房。长年以来，辖区居民一直使用的是xx公司的自备井限时供水方式提供生活用水。xx公司破产清算组入驻后，根据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，按期限关闭自备井的要求，为了使辖区居民生活用水得到保障，我街道经过多方努力与焦作市水务公司结合，由焦作市水务公司实地测量并制定施工方案，进行水网改造。经破产清算组最终认定，明确所有居住公房的住户，均不列入水网改造范围内。2019年5月，开始对xx社区居民区、辖区单位进行一户一表水网改造，截止2020年3月，辖区981户水网改造施工已全面结束。因申请人居住房屋建造在xx厂区空地，土地性质属固定资产，故此次未纳入水网改造施工范围内。不存在强制断水问题。
    二、申请人要求恢复水网供水，并按800元/月标准赔偿断水期间租房费用。
    针对申请人要求恢复水网供水的问题，我单位并非供水主体单位，申请人作为户主可向水务公司提出申请；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赔偿断水期间的租房费用问题，无法律依据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：“申请人对两个以上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应分别申请行政复议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有4项，本机关向申请人释明后，申请人仍未修改其行政复议申请，申请人复议请求不明确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王xx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3月4日



